
  

2 0 0 8 至至至至 2 0 1 1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十第 十第 十第 十 六六六六 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 0 1 0 年 1 2 月 1 6 日 (星期四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下午 2 時 3 0 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九龍旺角聯運街 3 0 號  

            旺角政府合署 4 樓  

            油尖旺區議會會議室  
 

 

 

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  

 

主席  

莊永燦先生  

 

副主席  

林浩揚先生  

 

區議員  

鍾港武先生 , JP 侯永昌先生 , MH 關秀玲女士  

陳文佑先生  許德亮先生  黃萬成先生  

陳偉強先生  高寶齡女士 , BBS, MH, JP  

 

增選委員  

馮麗媚女士  鄺國權先生   

何非池先生  李仲明先生   

 

政府部門代表  

盧敏樺女士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高級聯絡主任 (2) 

民政事務總署  

曹佩卿女士  署理房屋事務經理 / 

西九龍三  

房屋署  

 

秘書  

鄭佩華女士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 (區議會 )2 

民政事務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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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 ︰︰︰︰  

 

陳子濱先生  高級屋宇測量師 /專責事務 /2-C  屋宇署  

梁澤棉先生  高級結構工程師 /F3  屋宇署  

 

 

缺 席 者缺 席 者缺 席 者缺 席 者 ：：：：  

 

梁偉權先生 , JP 區議員   

 

 

開 會 詞開 會 詞開 會 詞開 會 詞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出 席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會 ( “房管會 ” )會議。  

 

2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提 呈 文 件 的 委 員 如 作 補 充 ， 發 言 不

可 超 過 兩 分 鐘 。 委 員 可 就 每 一 議 項 發 言 兩 次 ， 首 次 限 時

三分鐘，第二次兩分鐘，以便會議能暢順進行。  

 

 

議 程 一議 程 一議 程 一議 程 一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3 .  上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獲得通過。  

 

 

議 程 二議 程 二議 程 二議 程 二 ：：：：  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 ︰︰︰︰  

要 求 加 強 對 興 建 中 違 規 建 築 物 的 處 理 及 清 拆 進 度要 求 加 強 對 興 建 中 違 規 建 築 物 的 處 理 及 清 拆 進 度要 求 加 強 對 興 建 中 違 規 建 築 物 的 處 理 及 清 拆 進 度要 求 加 強 對 興 建 中 違 規 建 築 物 的 處 理 及 清 拆 進 度  

 

4 .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屋 宇 署 高 級 屋 宇 測 量 師 /專 責 事 務 /  

2 - C 陳 子 濱 先 生 。 他 表 示 屋 宇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附 件一 )已傳

真給各委員參閱。  

 

(鍾港武議員及高寶齡議員於下午 2 時 4 0 分到席。 )  

 

5 .  林浩揚副主席補充文件內容。  

 

(馮麗媚女士及關秀玲議員分別於下午 2 時 4 1 分及 2 時 4 3

分到席。 )  

 

6 .  陳子濱先生補充書面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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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陳 文 佑 議 員 建 議 屋 宇 署 設 立 熱 線 ， 以 便 接 聽 和 處 理

市民對違例建築工程的投訴。  

 

8 .  許 德 亮 議 員 指 法 例 容 許 業 主 就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發 出 的

清 拆 令 提 出 上 訴 ， 他 認 為 這 造 成 灰 色 地 帶 ， 致 令 屋 宇 署

未能有效規管該等工程。  

 

9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 屋 宇 署 處 理 鐵 樹 街 金 堂 閣 的 投 訴

個 案 已 有 半 年 時 間 ， 他 詢 問 當 中 是 否 有 任 何 拖 延 。 他 另

查詢屋宇署如何處理業主出租僭建的「劏房」單位所得租

金。  

 

1 0 .  高 寶 齡 議 員 查 詢 屋 宇 署 在 證 實 某 處 所 有 違 例 建 築 物

後 ， 會 否 立 即 註 契 ， 以 防 業 主 在 上 訴 期 間 出 售 物 業 ， 對

買家造成不公。  

 

1 1 .  侯 永 昌 議 員 建 議 立 例 ， 賦 予 屋 宇 署 更 大 權 力 處 理 對

違例建築工程的投訴。  

 

1 2 .  許 德 亮 議 員 認 為 不 應 容 許 業 主 就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發 出

的 清 拆 令 提 出 上 訴 。 他 認 為 署 方 可 憑 法 團 或 區 議 員 拍 攝

的違例建築物照片作證據，並不需進入處所搜證。  

 

1 3 .  何 非 池 先 生 對 於 屋 宇 署 人 員 在 入 屋 調 查 興 建 中 的 違

例 建 築 物 時 ， 不 立 刻 阻 止 業 主 繼 續 進 行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

表示難於接受。  

 

1 4 .  李 仲 明 先 生 質 疑 屋 宇 署 外 判 調 查 僭 建 投 訴 的 顧 問 公

司的職員學歷水平，並認為該等職員敷衍處理個案。  

 

1 5 .  鄺 國 權 先 生 認 為 屋 宇 署 須 維 持 在 接 獲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投訴 4 8 小時內派員到場調查的服務承諾。  

 

1 6 .  馮 麗 媚 女 士 詢 問 屋 宇 署 ， 若 大 廈 法 團 或 區 議 員 向 署

方 舉 報 對 公 眾 構 成 危 險 的 大 廈 僭 建 物 ， 但 該 僭 建 物 因 署

方 沒 有 即 時 下 令 拆 卸 而 倒 塌 ， 在 這 情 況 下 ， 到 底 應 由 屋

宇署還是法團承擔僭建物倒塌所引致的責任。  

 

(陳偉強議員於下午 3 時 1 分到席。 )  

 

1 7 .  莊 永 燦 主 席 詢 問 屋 宇 署 為 何 不 阻 止 違 規 建 築 工 程 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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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進行。他指出建築事務監督若認為有建築物違反《建築

物條例》，或有建築工程對生命或財產構成迫切危險等情

況，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 4 條命令有關業主拆卸該

違 例 建 築 物 ， 或 根 據 第 2 4 B 條 向 法 院 申 請 命 令 ， 要 求 有

關 業 主 優 先 拆 卸 該 違 例 建 築 物 ， 因 此 ， 法 例 已 賦 予 屋 宇

署 權 力 處 理 正 興 建 的 違 規 建 築 物 。 他 表 示 若 署 方 沒 有 足

夠權力進入處所搜證，應向高層反映。  

 

1 8 .  陳子濱先生回應如下：  

 

( i )  屋 宇 署 會 就 大 部 分 正 興 建 的 違規建築物向有關

業主發出清拆令；  

( i i )  曾有業主在署方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 4  B 條

就 違 例 建 築 物 發 出 緊 急 拆 卸 命令前，已把有關

的單位出租，署方因而未能按法例採取行動；  

( i i i )  屋 宇 署 要 求 負 責 調 查 投 訴 的 外判承辦人員需具

備 學 士 學 位 ， 或 持 有 高 級 文 憑和具一年相關工

作 經 驗 ， 署 方 並 會 核 實 他 們 對《建築物條例》

的 認 識 。 這 些 調 查 員 須 在 接 獲違例建築工程投

訴 4 8 小 時 內 到 場 調 查 ， 並 於 七日內向屋宇署

提 交 調 查 報 告 。 若 署 方 不 滿 意其提交的報告，

會 要 求 他 們 再 到 場 調 查 ， 或 由署方職員親自到

單位調查，以確保調查符合專業守則的規定；  

( i v )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 2 條，屋宇署如認為建

築 物 對 公 眾 構 成 危 險 ， 署 方 人員可在警務人員

在 場 下 破 門 進 入 處 所 調 查 ， 並 在 確 定 有 危 險

時 ， 委 託 政 府 承 辦 商 拆 除 該 建築物。發展局將

會 向 立 法 會 申 請 立 法 ， 以 便 屋宇署有更大權力

入屋調查；以及  

( v )  興 建 僭 建 物 所 得 利 潤 不 屬 《 建築物條例》的管

轄範圍，因此屋宇署未能回應能否充公「劏房」

單位的租金。  

 

1 9 .  李 仲 明 先 生 再 度 質 疑 屋 宇 署 外 判 公 司 調 查 員 的 學 歷

水平。  

 

2 0 .  林 浩 揚 副 主 席 查 詢 屋 宇 署 如 何 監 管 外 判 顧 問 公 司 調

查 員 的 服 務 水 平 。 他 表 示 鐵 樹 街 金 堂 閣 的 個 案 在 舉 報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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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月 後 才 註 契 ， 當 時 僭 建 物 已 建 成 ， 反 映 現 時 屋 宇 署 的

處 理 方 法 未 能 有 效 處 理 違 規 建 築 物 ， 他 建 議 署 方 在 調 查

員證實建築物違規後，立即註契。  

 

2 1 .  莊永燦主席表示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 2 條 1 ( c )項，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在 警 員 陪 同 下 ， 進 入 處 所 調 查 業 主 有 否

遵 守 僭 建 物 清 拆 令 ， 而 非 只 在 建 築 物 有 即 時 危 險 時 ， 才

可 入 屋 調 查 。 他 亦 贊 同 立 法 會 討 論 是 否 立 法 賦 予 屋 宇 署

更大權力進入處所調查。  

 

2 2 .  陳子濱先生回應如下：  

 

( i )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 2 條，建築事務監督需

證 明 建 築 工 程 可 能 構 成 公 眾 危險，才可聯同警

員進入處所調查；  

( i i )  屋 宇 署 向 顧 問 公 司 的 調 查 人 員發出工作證前，

會 核 實 其 學 歷 及 工 作 經 驗 是 否符合署方要求。

他 們 遞 交 的 調 查 報 告 亦 受 顧 問 公 司 及 署 方 審

閱；以及  

( i i i )  有 關 鐵 樹 街 金 堂 閣 的 個 案 ， 由 於 興 建 花 槽 屬

「 豁 免 建 築 工 程 」 ， 而 且 結 構工程師需時調查

魚 池 會 否 對 樓 宇 結 構 造 成 危 險，故屋宇署在 7

月 才 向 業 主 發 出 清 拆 令 。 他 表示署方須在發出

警告通知書和取得法定命令後，才可註契。  

 

2 3 .  許 德 亮 議 員 認 為 若 證 實 新 建 的 建 築 物 違 法 ， 屋 宇 署

便應執法。  

 

2 4 .  陳 子 濱 先 生 表 示 ， 屋 宇 署 按 《 建 築 物 條 例 》 執 法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4 1 條 ， 部 分 建 築 工 程 (如 拆 牆 )只要不影響

樓 宇 結 構 ， 便 不 需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 他 續 稱 屋 宇 署 會

就 屬 優 先 處 理 類 別 的 興 建 中 或 已 落 成 一 年 的 違 例 建 築

物，向有關業主發出清拆令。  

 

2 5 .  馮 麗 媚 女 士 再 次 詢 問 屋 宇 署 ， 如 法 團 向 屋 宇 署 舉 報

對 公 眾 構 成 危 險 的 大 廈 僭 建 物 ， 但 該 僭 建 物 因 署 方 沒 有

下 令 清 拆 而 倒 塌 ， 則 僭 建 物 倒 塌 所 引 致 的 責 任 究 竟 應 由

屋宇署抑或法團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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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莊 永 燦 主 席 總 結 委 員 的 意 見 ， 認 為 屋 宇 署 應 加 強 巡

查 正 興 建 的 建 築 物 是 否 違 規 ， 並 及 時 阻 止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繼 續 進 行 。 他 請 署 方 向 高 層 反 映 應 修 例 ， 防 止 違 規 建 築

物建成。  

 

2 7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項。  

 

2 8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由 於 議 程 三 及 四 關 注 的 內 容 接 近 ，

建議合併討論。與會者並無異議。  

 

 

議程三議程三議程三議程三 ：：：：  要求屋宇署澄清處理要求屋宇署澄清處理要求屋宇署澄清處理要求屋宇署澄清處理 「「「「 劏房劏房劏房劏房 」」」」 及僭建物的政策及僭建物的政策及僭建物的政策及僭建物的政策  

並加強執法力度並加強執法力度並加強執法力度並加強執法力度  維護社區安全維護社區安全維護社區安全維護社區安全  

(油尖旺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第油尖旺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第油尖旺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第油尖旺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第 1 5 / 2 0 1 0

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四四四四 ：：：：  

 

要求發展局及屋宇署解釋為何政府制定容許要求發展局及屋宇署解釋為何政府制定容許要求發展局及屋宇署解釋為何政府制定容許要求發展局及屋宇署解釋為何政府制定容許

「「「「 劏房劏房劏房劏房 」」」」 的新政策的新政策的新政策的新政策 ，，，， 並解釋怎樣透過並解釋怎樣透過並解釋怎樣透過並解釋怎樣透過 「「「「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小型工程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去監督去監督去監督去監督 「「「「  房房房房 」」」」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油尖旺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第油尖旺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第油尖旺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第油尖旺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第 1 6 / 2 0 1 0

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  

 

2 9 .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屋 宇 署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 F 3 梁 澤 棉

先 生 。 他 表 示 發 展 局 就 議 程 四 及 屋 宇 署 就 議 程 三 及 四 的

書面回覆 (附件二至四 )已傳真給各委員備閱。  

 

3 0 .  陳文佑議員補充議程三的文件內容。  

 

(許德亮議員於下午 3 時 3 0 分退席。 )  

 

3 1 .  莊永燦主席補充議程四的文件內容。  

 

3 2 .  高 寶 齡 議 員 查 詢 ， 業 主 在 私 人 物 業 內 進 行 可 影 響 樓

宇結構的工程是否合法。  

 

3 3 .  李 仲 明 先 生 詢 問 「 劏 房 」 是 否 合 法 ， 並 建 議 屋 宇 署

向申請進行「劏房」一類小型工程的業主發出證明文件，

以作識別。  

 

3 4 .  鄺 國 權 先 生 認 為 現 時 的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變 相 鼓 勵

業主「劏房」，他查詢政府會如何監管小型工程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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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何 非 池 先 生 建 議 政 府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 研 究 「 劏 房 」

引起的安全問題。  

 

3 6 .  關 秀 玲 議 員 建 議 把 是 項 議 程 列 入 續 議 事 項 ， 並 以 委

員會名義去信發展局局長，要求局長闡釋「劏房」所引致

的安全問題。  

 

3 7 .  林 浩 揚 副 主 席 及 高 寶 齡 議 員 建 議 邀 請 發 展 局 局 長 到

大角咀的「劏房」樓宇視察，以了解市民的居住問題。林

浩揚副主席表示，如高級官員出席下次會議解答「劏房」

問 題 ， 可 把 此 議 程 列 入 續 議 事 項 。 高 寶 齡 議 員 憂 慮 現 時

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會令人誤以為「劏房」屬合法工程，

建議政府成立專責小組處理「劏房」問題。  

 

3 8 .  陳文佑議員查詢屋宇署會否自 2 0 1 1 年起，即時取締

大廈天台及平台的僭建物。他另詢問「劏房」是否合法。  

 

(陳偉強議員於下午 3 時 5 2 分退席。 )  

 

3 9 .  李 仲 明 先 生 向 屋 宇 署 查 詢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數

字，以及署方如何監管承建商是否已經註冊。  

 

4 0 .  梁澤棉先生回覆如下：  

 

( i )  屋 宇 署 在 2 0 1 1 年 會 繼 續 執 行 取 締七類優先處

理 僭 建 物 的 政 策 ， 並 把 範 圍 擴 大 至 天 台 、 平

台 、 天 井 及 後 巷 的 僭 建 物 。 署方會在立法會完

成修訂有關法例後，再評估法例的執行方法；  

( i i )  政 府 明 白 議 員 認 為 不 應 容 許 業主「劏房」，但

因 應 市 民 對 面 積 較 小 單 位 的 需求增加，屋宇署

會 按 合 法 、 合 情 、 合 理 和 確 保安全的原則處理

「劏房」問題；以及  

( i i i )  漏 水 是 「 劏 房 」 引 致 的 最 大 問題。「劏房」單

位 因 各 自 擁 有 獨 立 衞 生 設 施 ， 故 需 加 建 排 水

管 ， 但 屋 宇 署 在 巡 查 時 發 現 這些單位新敷設的

膠 喉 管 質 料 欠 佳 ， 喉 管 接 駁 工程粗劣，引致單

位 漏 水 。 此 外 ， 「 劏 房 」 亦 會對樓宇的負重量

造 成 額 外 負 擔 。 由 於 現 時 沒 有制度監管小型工

程 承 建 商 的 資 格 ， 故 署 方 希 望透過於 2 0 1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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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行 的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 規管「劏房」的排

水安排，以減少漏水對市民造成的滋擾。  

 

4 1 .  黃 萬 成 議 員 對 政 府 容 許 業 主 「 劏 房 」 感 遺 憾 ， 希 望

有關部門認真處理「劏房」問題。  

 

4 2 .  侯 永 昌 議 員 表 示 ， 住 戶 因 「 劏 房 」 加 建 洗 手 間 所 造

成的漏水問題爭拗嚴重，建議部門就「劏房」問題多諮詢

市民意見，並審慎處理這問題。  

 

4 3 .  何 非 池 先 生 表 示 ， 「 劏 房 」 導 致 樓 宇 單 位 滲 水 ， 並

對大廈的負重量造成額外負擔，住戶經常為此爭拗。  

 

4 4 .  陳 文 佑 議 員 詢 問 ， 過 去 三 年 屋 宇 署 在 區 內 就 業 主

「劏房」發出的七個法定命令是否包括僭建物在內。他欲

知該等法定命令的內容，並查詢署方在 2 0 1 1 年將如何優

先處理在天台及平台的僭建物。  

 

(馮麗媚女士於下午 4 時 1 3 分退席。 )  

 

4 5 .  高 寶 齡 議 員 詢 問 ， 部 門 有 否 就 處 理 「 劏 房 」 問 題 的

新 監 管 制 度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她 欲 知 該 制 度 何 時 實 施 ， 並

建議部門重新審視以該制度處理「劏房」問題的做法。  

 

4 6 .  鄺 國 權 先 生 查 詢 屋 宇 署 抽 查 小 型 工 程 的 次 數 ， 以 及

署方如何處理未被抽查的小型工程所引起的投訴。  

 

4 7 .  梁澤棉先生回覆如下：  

 

( i )  法例並非不容許「劏房」。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 4 1 條 3 段，在單位內加間隔牆屬「豁免建築

工 程 」 ， 但 需 考 慮 工 程 對 大 廈結構的影響，以

及工程會否超過樓宇的負重量；  

( i i )  屋 宇 署 將 透 過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度，加強規管排

水管工程；  

( i i i )  現 時 屋 宇 署 在 收 到 「 劏 房 」 投訴後，會派工程

師到現場視察。如發現「劏房」工程產生問題，

署方會立即禁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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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  屋 宇 署 會 監 察 「 劏 房 」 單 位 會否因人流增多和

新增設備而導致消防問題；  

( v )  「 劏 房 」 單 位 出 現 漏 水 情 況 ， 屬 樓 宇 保 養 問

題 ， 屋 宇 署 會 要 求 業 主 進 行 維修。此外，屋宇

署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聯 合 辦 事 處 負 責 處 理 樓 宇

滲 水 投 訴 和 調 查 滲 水 來 源 。 業主亦可就屋宇漏

水問題向土地審裁處興訟；  

( v i )  在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實 施 初 期，屋宇署擬就每

十項工程抽查和跟進其中三項；以及  

( v i i )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 工 程 師及專業人士均受

《 建 築 物 條 例 》 監 管 。 他 們 如違反相關專業守

則進行工程，屋宇署會依法處辦。  

 

4 8 .  黃 萬 成 議 員 詢 問 屋 宇 署 在 計 算 樓 宇 負 重 量 時 ， 有 否

計入因「劏房」而增加的住客重量。他並查詢部門有否曾

就新的「劏房」問題處理方法進行公眾諮詢。  

 

(何非池先生及關秀玲議員分別於下午 4 時 2 7 分及 4 時 2 8

分退席。 )  

 

4 9 .  陳文佑議員詢問屋宇署是否在 2 0 1 1 年劃一天台及平

台上的僭建物與外牆僭建物的處理方法，並追問「劏房」

是否合法。  

 

5 0 .  鍾 港 武 議 員 詢 問 屋 宇 署 如 何 計 算 大 廈 總 負 重 量 ， 以

及樓宇會否隨樓齡上升影響其負重量。  

 

5 1 .  莊 永 燦 主 席 指 市 民 受 「 劏 房 」 滲 水 問 題 困 擾 ， 並 質

疑 屋 宇 署 如 何 抽 查 已 完 成 的 小 型 工 程 。 他 認 為 市 民 是 因

租 金 高 昂 才 對 小 型 單 位 有 需 求 ， 故 政 府 應 檢 討 現 行 的 土

地 政 策 。 他 另 請 部 門 向 高 層 反 映 ， 市 民 憂 慮 只 需 聘 用 註

冊承建商便可改動樓宇間隔，會影響樓宇結構安全。  

 

(陳文佑議員於下午 4 時 3 3 分退席。 )  

 

5 2 .  梁澤棉先生回應如下：  

 

( i )  混 凝 土 因 可 滲 水 ， 故 需 加 設 防水層，以防喉管

漏 水 。 屋 宇 署 相 信 過 往 大 部 分業主在大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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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設 水 喉 時 ， 未 有 鋪 設 防 水 層。屋宇署已就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進 行 了 兩 年 的公眾諮詢，並將

於 2 0 1 1 年 落 實 執 行 有 關 制 度 。 在新的監管制

度 下 ， 業 主 須 聘 用 註 冊 專 業 承建商或專業人士

鋪設喉管，確保排水工程不會導致漏水問題；  

( i i )  屋 宇 署 在 審 批 單 位 加 建 間 隔 牆工程時，會考慮

大 廈 使 用 者 的 重 量 。 如 重 量 超出大廈的負荷，

署 方 會 要 求 業 主 拆 卸 過 重 的 加建物。此外，大

廈 圖 則 已 限 制 走 火 通 道 可 容 納的人數。屋宇署

在 審 批 樓 宇 單 位 加 建 工 程 時 ，會就大廈的負重

量 及 走 火 空 間 進 行 評 估 ； 若 走火空間不足，署

方會要求業主改善；  

( i i i )  屋 宇 署 將 於 2 0 1 1 年 推 行 強 制 驗 樓計劃，屆時

會 檢 驗 整 楝 大 廈 ， 並 跟 進 樓 宇老化問題，確保

樓宇達至安全標準；以及  

( i v )  立 法 會 將 於 2 0 1 1 年 考 慮 把 屋 宇 署可即時取締

僭 建 物 的 範 圍 擴 大 至 天 台 、 平台、天井及後巷

的 僭 建 物 ， 署 方 將 待 立 法 會 在 2 0 1 1 年首季完

成 修 訂 有 關 法 例 後 ， 再 評 估 法例的執行方法，

故 現 時 未 能 就 天 台 、 平 台 、 天井及後巷的僭建

物的處理方法作出回應。  

 

5 3 .  莊 永 燦 主 席 建 議 把 議 程 三 及 四 列 入 續 議 事 項 ， 並 以

房 管 會 的 名 義 ， 發 信 邀 請 發 展 局 局 長 出 席 下 次 會 議 ， 回

應 議 員 的 提 問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 。 他 繼 而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項。  

 

(會後補註︰  主席已於 2 0 11 年 1 月 2 0 日以房管會名義致

函 發 展 局 局 長 ， 邀 請 局 長 出 席 下 次 會 議 ， 回

應議員提問 (見附件五 )。 )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五五五五 ：：：：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5 4 .  餘無別事，莊永燦主席宣布散會，會議於下午 4 時

4 5 分結束。下次會議將於 2 0 1 1 年 2 月 1 7 日 (星期四 )下午

2 時 3 0 分舉行。  

 

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2 0 1 1 年 1 月  












































